
附件2

[bookmark: _GoBack]起草说明

一、文件制定背景和依据
（一）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。
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工业信息化部《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19〕16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我市出台了《重庆市工程技术林业专业职称申报条件》（渝人社发〔2023〕49号），《重庆市工程技术农机、林业、水产专业人员资格考试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渝职改办〔2012〕66号）已不适应现实需要，有必要对其进行重新修订。在参照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精神、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，市人力社保局和市林业局共同研究起草了《重庆市林业专业职称考试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考试实施办法》）。
（二）依据的主要上位法和上位规范性文件。
1.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、工业信息化部《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》（人社部发〔2019〕16号）；
2. 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《重庆市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委办发〔2018〕9号）；
3. 《重庆市工程技术林业专业职称申报条件》（渝人社发〔2023〕49号）；
二、文件制定过程
（一）起草单位。
市人力社保局、市林业局。
（二）征求意见情况。
一是市林业局内部征求相关处室、直属单位、区县林业局以及部分专业技术人员意见建议；
二是市人力社保局内部征求市人事考试中心等相关单位意见建议；
三是拟在市人力社保局官方网站公开征求社会意见。
三、文件主要内容
《考试实施办法》严格按照《重庆市工程技术林业专业职称申报条件》等文件精神，设置了助理工程师、工程师、高级工程师等3个等级的职称考试报名条件。
《考试实施办法》共十条，主要内容如下：
第一条阐述了《考试实施办法》的制定目的、背景及依据；
第二条明确了考试实施原则和开展频次；
第三条明确了相关单位工作职责；
第四条对考试等级、以考代评、考评结合等事宜进行了规定；
第五条明确了各等级考试的科目设置；
第六条明确了报名参加不同等级职称考试的具体条件；
第七条明确了相关证书证明发放方式及有效期限；
第八条、第九条强调了考试需坚持的原则和需遵守的工作纪律；
第十条说明了《考试实施办法》的施行时间，并对本办法施行之前取得的职称证书效力进行了明确界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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